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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电厂核事故应急演习管理规定 

（国防科工委 2003 年 2 月 18 日发布 科工二司[2003]169

号）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核电厂核事故应急演习（以下简称核应急演

习），加强和保持所需要的应急准备与应急响应能力，根据《核

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》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核电厂营运单位、核电厂所在地的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（以下简称省）和国家核应急组织的核应急演习。

其他核设施核事故应急演习可参照执行。 

本规定不适用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队组织的核应急演习。 

第三条 核应急演习应贯彻周密计划、精心组织、统一指挥、

大力协同的原则。 

第二章 核应急演习的目的、分类和频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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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核应急演习的目的是验证和评价应急组织的综合应

急响应能力，进而检验和提高应急计划的有效性和应急准备的完

善性。 

计划安排任何类型的核应急演习，应首先明确演习的具体目

的，将其逐一阐述清楚，并保证其实现与否是可以判断和衡量的。 

第五条 为便于管理和组织，根据演习的具体目的和所涉及

的范围与内容，可将核应急演习分为以下三类： 

（一） 单项演习，即目的在于验证、评价和提高特定应急响

应人员的具体操作技能与响应能力的演习，这类演习也称练习； 

（二） 综合演习，即核电厂营运单位、省核应急组织或国家

核应急组织的所有（或部分）组成单位（或队、组）按照预定的

演习情景协同进行的演习，这类演习的目的是验证、评价和提高

应急组织的综合响应能力，加强其各组成单位（或队、组）的响

应配合能力； 

（三） 联合演习，即国家、省和核电厂营运单位三级核应急

组织或其中某两级核应急组织按照统一的事故情景和相互协调的

演习情景联合进行的演习，其目的是验证、评价和提高三级（或

两级）核应急组织的整体响应和协调配合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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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核应急演习的计划安排和各类演习的频次，应保证

在 3～5 年的周期内应急组织的主要组成单位（或队、组）和接口

关系、应急计划中所规定的基本响应功能都能通过演习得到检验

和评价。 

第七条 各类核应急演习应按下列频次要求进行计划和安排： 

（一） 国家核应急组织的综合演习，一般每 3～5 年进行一

次；各种单项演习，一般每 2～3 年进行一次，但通信演习每年不

得少于一次。 

（二） 省核应急组织的综合演习，一般每 2～4 年进行一次；

各种单项演习，每 1～2 年进行一次，但通信演习每年不得少于一

次。 

（三） 核电厂营运单位的综合演习，每 1～2 年进行一次；

各种单项演习，每年至少进行一次，但通信演习应有更高的频次。 

（四） 核电厂首次装载核燃料前，核电厂营运单位和核电厂

所在省的核应急组织进行一次场内、场外核应急演习。 

（五） 联合演习，根据需要和实际情况由有关方面协商安排。 

第三章 核应急演习的组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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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联合演习由国家或省核应急主管部门负责组织，核

电厂营运单位参加。国家、省和核电厂营运单位核应急组织的综

合演习，分别由相应核应急主管部门负责组织。各种单项演习由

有关业务部门或应急专业组织负责组织。 

第九条 核电厂营运单位和核电厂所在省的核应急主管部门

应对各自所负责的核应急演习工作作出年度安排，组织编写年度

核应急演习工作计划。 

国家核应急组织的年度核应急演习工作计划由国家核事故应

急办公室（以下简称国家核应急办）组织编制。 

第十条 核电厂营运单位和省核应急主管部门应将其年度核

应急演习工作计划上报国家核应急主管部门，并应相互通报；国

家核应急组织的年度核应急演习工作计划涉及省或核电厂营运单

位的部分，由国家核应急办向有关省核应急主管部门或核电厂营

运单位通报。 

上述报告或通报每年应在 3 月底之前完成，以便必要时由国

家核应急办进行计划协调。 

第四章 核应急演习计划的编制、审评与审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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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进行任何类型的核应急演习，演习的组织者均应

结合有关应急计划和实施程序，组织编制周密的演习计划（或方

案）。演习计划的内容应包括：演习的具体目的与要求，时间安

排，参加单位和人员，事故情景与演习情景，演习的监控，演习

的评估，安全考虑，以及所需资源等。 

事故情景应模拟预计可能发生的严重事故谱中某一事故及其

事件序列。演习情景应以事故情景为基础，根据演习的具体目的

和便于演习的实施进行编制。在演习计划或方案中，应将两种情

景对照列出。 

第十二条 国家核应急组织的综合或联合演习计划由国家核

应急办组织专家审评，经国家核应急协调委员会审核后，报国务

院领导审批。 

国家核应急组织成员单位的单项演习计划由有关部门审批，

报国家核应急办备案。 

第十三条 省核应急组织的联合演习计划和综合演习计划一

般由省核应急办公室、国家核应急办分别组织专家审评，省核应

急委员会审批，并报国家核应急主管部门备案；涉及惊动公众、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612


